遴選見聞2──怎樣處理「利多於弊」 

※蔡聖龍（95-98中辯隊員） 

執筆之時，大學母校辯論隊的兩輪遴選已經結束，新一屆隊員名單應已大致敲定。作為兩輪遴選的評審委員，也相當滿意今年面試者的質素，但有一點卻頗為失望－－沒有任何一位新人懂得正確處理「利多於弊」的辯題，甚至兩位舊隊員也不例外。 

八條面試題目中，其中一條是「基本法廿三條立法利多於弊」；廿多位次輪面試者中，有超過十位選了這條辯題，且幾乎清一色選做反方。更清一色的是，他們的打法都一模一樣，就是：狂數立法的弊處，甚麼新聞自由、結社自由、言論自由......如我打瞌睡的話，還以為他們在朗讀《蘋果日報》，因為他們提出的論點，我全都在《蘋果日報》看過了。 

在這裡，我很想提出一點，究竟「利多於弊」的辯題應該怎樣處理。 

當反方只懂一面倒狂數弊處，他真的是在說明「弊多於利」嗎？還是他想狂莽地證明「有弊無利」？很簡單的常識：如要比較沈殿霞重還是盧海鵬重，我不斷強調盧海鵬很重很重很重，是否就證明了盧海鵬真的比沈殿霞重？ 

正確處理的三步曲是： 

１）先數出立法的弊處，例如打擊新聞自由、結社自由、言論自由、學術自由...... 

２）略數一、兩個利處，例如安撫北京、防患未然。 

３）定出衡量利弊的標準，從而證明弊處遠較利處為大。例如將標準定為「維護香港賴以成功的自由與多元」，因此保障新聞結社等自由，遠較安撫北京這個政治因素和防患未然這個偶然因素重要。 

一般辯員，只懂第１步；個別較聰明的辯員，懂第２步；但真正頂級的辯員，應該全部掌握這３步。 

試想一場比賽，對賽雙方衡量利弊只以「點數」計算：我數出了四個弊，你只數出三個利，所以我以四比三取勝......這樣的層次何其低！雙方只是在鬥翻報紙，鬥找對自己有利的論點。 

真正高層次的比賽，表面上是拗利弊，實際上是拗標準－－取勝的一方，往往是因他們能融匯貫通，想出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標準。 

你又想做個怎樣的辯員？ 

雙村長制利多於弊　10/2002 

※蔡聖龍（95-98中辯隊員） 

辯題：雙村長制利多於弊
站方：正方
背景： 

１）舊有的村長制已被終審庭判定違反《人權法》及《平等機會條例》，故此修改有關制度事在必行。
２）「雙村長制」乃民政事務局跟鄉議局經年磋商後的方案 

標準： 

能平衡各方利益的是為「利」，偏頗某一方的是為「弊」。 

利處 

１）「雙村長制」維護了原居民自選村長的傳統
２）非原居民有權參與選出自己的代表
３）女性亦有權參與選出自己的代表
４）改制增強了選舉的代表性、公平性、認受性 

弊處 

承認「雙村長制」令部分不願改變的原居民感到不滿，而部分非原居民亦不滿意自己只有一票。（rebut: 但民主社會最重要是包容和折衷，任何完全偏袒其中一方、漠視另一方面權益的方案都不能接受。） 

反擊： 

希望對方不要有破壞沒建設，若不採用「雙村長制」，請問反方要怎樣修改現有制度？ 

Rebuttal： 

１）非驢非馬？
原居民傳統在民主社會內已是一套相當特別的制度，在配合社會民主、人權發展時作出適度改變，並無不可。
２）行政混亂？
未實行對方怎知行政混亂？職權、分工可透過明文規定釐清。
３）雙村長等如一個老婆兩份分？
比喻不當，反方同學要搞清楚村長的職責與老婆的職責有何分別（笑）。 

（上文重點是嘗試示範思考辯題的應有部分，而非提供甚麼「精密」的論點，請各界辯友注意。） 
